[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海沧区促进营利性服务业发展试行办法的通知
区直各办、局，各街道，各有关单位：
　　《海沧区促进营利性服务业发展试行办法》已经区委区政
　　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
　　2018年5月21日
　　海沧区促进营利性服务业发展试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快海沧营利性服务业发展，力争完成3年增长任务，根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实施意见的通知》（厦府办〔2014〕196号）、《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厦府〔2014〕119号）、《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厦府办〔2018〕17号）等精神，结合海沧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对象为规模以上营利性服务业企业，包含: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租赁和商务服务，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商事登记地、纳税、统计均需归属海沧区，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第三条  符合条件的海沧区营利性服务业企业除享受国家、省、市扶持政策外，还可享受以下扶持政策：
　　（一）扶持企业做强做大
　　1.对新入统的企业给予一次性10万元奖励，单家企业仅可享受一次。
　　2.对于规下转规上企业或已入统的存量企业，根据其当年增幅，按照10%-30%（含）、30%-50%（含）、50%-100%（含）、100%以上分档，分别按照其当年营收增量的2‰、4‰、8‰、1％予以奖励，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奖励金额采取阶梯式方法核算，即30%（含）以下的营收增量部分按2‰、30%-50%（含）的按4‰、50%-100%（含）的按8‰、100%以上的按1％核算。
　　3.对于无基数的新入统企业或区外转入且入统年份营收增幅大于10%的企业，根据入统年份的营收规模，对达到人民币5000万元、1亿元、3亿元、5亿元以上的，分别给予15万元、30万元、60万元、1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二）运营费用补贴
　　对在我区新入统的营利性服务业企业，自入统年份起3年内，给予水电、物业管理、网络通讯等方面费用的全额补贴，每年享受补贴面积不超过1000平方米，每年每平方米合计补贴费用不超过180元。对新入统且入驻在厦门中心、海沧自贸园创新社区产业园区的企业，每年享受补贴最高面积提高至2000平方米，每年每平方米最高补贴费用提高至240元。每家企业补贴时间累积不超过3年。
　　（三）鼓励企业拓展业务
　　在我区入统的营利性服务业企业，为我市其他规上企业提供服务，促进其完善供应链环节，或提升智能制造、信息化、自动化、节能环保等水平的，根据实际发生金额的10%给予奖励，每家企业每年奖励金额不超过50万元。 
　　第四条 集成电路设计企业除享受国家、省、市扶持政策及第三条政策外，符合条件的，还可享受以下扶持政策：
　　（一）由厦门市政府、海沧区政府主导的投资机构参与投资，且投资入股比例不低于10%的企业，符合总部或其全资子公司的工商、税收、统计关系归属海沧区的，最高可享受不超过3年、每年不超过500万元的研发补助。首次补助后的补助申请需取得厦门市政府、海沧区政府主导的投资机构出具的再次享受补助确认书。
　　（二）集成电路设计产业人才可享受《海沧区引进与培育集成电路产业人才暂行办法》（厦海委办〔2017〕63 号），其中：对符合条件的人才，五年内参照实缴个税地方（含市区两级）留成部分的100%发放创业就业贡献奖励。
　　第五条  企业如同时符合本办法、海沧区政府其他扶持政策的扶持条款，可选择适用的条款，不重复享受。对获得上级部门扶持资金的企业，如上级扶持资金包含区级承担部分的，不重复享受。
　　第六条  享受本办法扶持奖励的企业，承诺自首次申请年度起5年内不得迁出海沧区，否则返还全部奖励金。变更企业名称的，可延续享受，不重复奖励。
　　第七条  对拉动我区营利性服务业增长起到决定作用的企业，可按照一事一议方式，给予特别扶持。
　　第八条  兑现时，涉及第三条事项的向海沧区发改局提出申请，涉及第四条事项的向海沧区工业办提出申请。
　　第九条  本办法由海沧区发改局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9年12月31日。


ATERGERIBHEFI MRS LR
ATINERGER

T ———

L e—

remeEARan
ORISR E

LT
PARRRDATXF SN AL SR RAAR) (5D
T P

D) (2R 2011 199). (BDPARRRX RS
) (RRp o) 174) W, GameEsE, MEED
Rze T LS BaRE. TS
P ——
e




